关于《昌吉州支持养老服务发展若干措施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州政府常务会：
[bookmark: _GoBack]根据会议安排，现将《昌吉州支持养老服务发展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若干措施》）有关起草情况汇报如下：
一、起草背景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五部门印发《关于开展医养结合促进行动的通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养老服务发展十条措施>的通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办养老机构资助办法》文件精神，州党委、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做出了批示，州人民政府主要领导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围绕昌吉州贯彻以上意见，深入县市开展了为期4天调研。结合以上和昌吉州实际，由州民政局牵头拟提了《昌吉州支持养老服务发展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
二、起草过程
一是州民政局认真深入学习国家及自治区关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和医养结合的相关文件精神，学习借鉴了陇南市支持养老机构可持续运营措施、福州市养老人才入职补贴办法和疆内《乌鲁木齐市加快推进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暂行办法》《克拉玛依市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若干措施》经验。先后组织专题会研究讨论共20余场次，经党组会研究审议后提出《若干措施》初稿。二是通过网上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建议和书面形式征求州直二十余个相关部门、各县（市）民政、财政部门以及全州养老机构意见建议24条，经梳理汇总，吸收合理建议10条。三是州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分管民政领导针对《若干措施》先后组织财政局、发改委、卫健委、人社局、医保局等部门集中研究讨论5次。《若干措施》已完成为基层减负一致性评估；已在政府门户网站公开征求意见满30日，公示期间未收到相关意见建议；经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场公平竞争审查，不存在无法律依据限制市场准入、退出、影响生产经营成本、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的情形；经与州政法委对接，《若干措施》不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范围内。经多次修改完善后，形成本次提请审议的送审稿。
三、主要内容
《若干措施》重点围绕支持范围、建设补贴、运营补贴、人员补贴、优惠政策、保障机制6个部分提出4类支持范围、5项资金支持内容、1项扶持政策、3项保障机制共13项具体措施。第一部分明确支持范围，确保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加强普惠养老服务保障、助推民办运营能力建设、支持医养结合融合发展、强化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网络。第二部分落实建设补助，推动机构发展。提出了落实养老机构一次性建设补贴。第三部分强化运营支持，提升服务质效。提出了落实养老机构运营补贴（基础补贴、浮动补贴）、突出医养结合机构运营补助。第四部分激励人才建设，稳定服务队伍。提出了建立养老机构从业人员补贴（入职补贴、在职补贴）。第五部分强化政策落实，助力减负纾困。提出了执行居民生活类价格、保障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基本公共运行费用。第六部分健全保障机制，确保措施落地。提出了建立补贴与养老机构安全责任履行因素挂钩机制、加强资金使用监管与加大财政保障力度。
需要补充的是：（一）建设类补贴以激发社会资本投入，持续丰富养老服务供给。（二）机构运营类补贴以提升养老机构服务能力，按照入住老年人失能等级和机构评定等级核算补贴，推动养老机构规范运营。（三）医养结合专项补贴以促进医养资源深度整合，按照机构取得医疗保障定点资格等情况核发补贴，满足失能老年人照护刚性需求。（四）人才建设类补贴以拴心留人稳定养老服务一线队伍，按照从业人员学历、从业年限和技能等级分标准发放补贴，吸引更多专业人才参与养老服务。（五）减负纾困类补贴以降低各类养老主体运营成本，助力各类养老服务主体持续运营。
经测算，2026年至2028年政策有效期期间，州本级每年需承担31万元，承担一次性补贴357万元。县市财政每年共承担按50%配套养老机构运营补贴77万元。
四、需要说明的情况和请示事项
现将《若干措施》提请会议审议，如审议通过，建议以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名义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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